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滇西科技师范学院工会委员会

关于做好第二十一期（2025年度）职工医疗

互助活动的通知

各二级分会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云南省和临沧市总工会关于第二十一期

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相关文件精神，确保学校职工医疗互助

活动持续健康开展，现将第二十一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宣传政策，做好组织动员

各二级分会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确保第二十一期职工

医疗互助活动组织工作的顺利完成，做深做细医疗互助相关

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，引导广大职工充分理解“无病我帮人、

有病人帮我”“互助互济，共建和谐”的重要意义。要精心安排

部署配备精干人员，加强督促指导，确保组织工作顺利有序

开展。

二、精心组织，落实工作要求

一是组织动员在职工会会员尽可能参加活动；二是深入

细致做好退休人员参互宣传引导。务必做到符合参互条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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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人不漏，宣传到位。

三、参互对象

学校全体在职工会会员及参加了上一期医互活动的退

休人员。

特别提醒，按政策规定，自第 22 期(2026年)活动起，

年龄满 55周岁（含）以上在职人员参加医互活动，须为参

加了上一期医互活动的人员。

没有参加第二十期活动且个人信息为退休状态的人员

不能办理新参互。

四、互助金交纳及补助标准

（一）互助金交纳标准：第二十一期互助期限为一年，

起止时间从 2025年 1月 1日零时起至 2025年 12月 31日 24

时止。职工参加活动时应当交纳一年互助金。按政策，不论

续互、续互转入、新参互，均按每人 120元自愿缴纳。新参

互人员需提供个人身份证号码，续互转入人员需提供个人身

份证号码和原单位职工医疗互助单位编码。互助金一经缴纳，

不再退还。

（二）补助标准。按照参加活动人员住院医疗费用总额

（含住院发生的应由个人承担的全自费费用，以省医保系统

推 送数据为准）为计算基数，补助基数起点为 3000元，将

住院医疗费用总额(以下简称“费用总额”)按由低到高分九个

档次实 行定额和按比例计算的办法给予补助。最低补助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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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为 100 元，最高补助标准为 50 万元。分档及补助计算方

式如下：

一档：费用总额在 3000元(含)—6000元(不含)范围的，

给予定额补助金 100元；

二档：费用总额在 6000元(含)—10000元(不含)范围的，

给予定额补助金 200元；

三档：费用总额在 10000元(含)—50000元(不含)范围的，

按费用总额的 3%给予补助；

四档：费用总额在 50000 元(含)—100000 元(不含)范围

的，按费用总额的 5%给予补助；

五档：费用总额在 100000元(含)—200000元(不含)范围

的，按费用总额的 7%给予补助；

六档：费用总额在 200000元(含)—400000元(不含)范围

的，按费用总额的 9%给予补助；

七档：费用总额在 400000元(含)—600000元(不含)范围

的，按费用总额的 12%给予补助；

八档：费用总额在 600000元(含)—800000元(不含)范围

的，按费用总额的 15%给予补助；

九档：费用总额在 800000元(含)以上的，按费用总额的

20%给予补助。

参加活动人员在一个互助保障期限内发生多次住院的，

补助基数可以累加计算。为避免“过度保障”,补助金额不能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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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当期个人负担金额之和。

参互人员在医保定点和认可医院住院治疗出院后，可在

“云岭职工 APP”上自行办理补助申请，也可凭身份证复印件、

银行卡复印件、医院出具的住院收费收据、医保部门出具的费

用结算单，交至校工会，由校工会工作人员代办。

五、除外责任

（一）在互助保障期外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；

（二）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补充医疗保险不予支付的情

况，如工伤及应当由第三方承担责任的意外伤害等；

（三）门诊费用，包含特殊病、慢性病、急诊及急诊留

观等门诊结算的医疗费用；

（四）非医保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住院产生的费用；

（五）国家规定的非疾病治疗项目产生的全自费费用。

含各种美容、健美项目以及非功能性整容、矫形手术等；各

种减肥、增胖、增高等项目；各种健康体检；各种预防、保

健性的诊疗类项目；各种医疗咨询、医疗鉴定等；

（六）由国家负担医疗费的新发、突发传染病产生的住

院费用。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导致住院产生的全自费费用；

（七）因本人原因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申请的，逾期不

予办理；或因本人原因造成的个人信息、银行卡信息错误导

致补助发放失败的，自首次发放失败之日起超过 1年仍无法

成功发放的，不再予以补助，当笔补助申请做作废处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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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不符合参互条件办理参加活动的，或以弄虚作假

等方式参互的；

（九）利用各种欺诈、作弊行为骗取补助金的。

六、缴纳要求

由各二级分会生活委员于 2024年 12月 18日（星期三）

前负责完成本分会医疗互助金的收缴工作。互助金收缴完成

后，请各分会将收取的职工医疗互助金统一存入工会银行账

号，账号具体信息为：开户行 临翔农村商业银行忙角支行，

户 名 滇 西 科 技 师 范 学 院 工 会 委 员 会 ， 账 号 ：

5800018056329012。注意，上交互助金时，请务必备注清楚

“XX分会第 21期互助金”。

互助金转账成功后，各分会需于 2024年 12月 18日（星

期三）前将加盖分会公章的参互纸质表格和银行回执单交至

博雅楼 2-4-1 校工会办公室，同时将参互电子表格发送至联

系人邮箱。联系人：杨延，电话：18288786350，邮箱：

810852877@qq.com。

附件：各二级分会参互名单

校工会

2024年 12月 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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